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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保局将开展为期三年的环境稽查专项执法检查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环境监察队伍管理，提高环境执法效能，切实提高现场执法质量和水平，宜昌市环保局从2012年起连续三年在全市开展环境监察稽查及专项执法检查工作。

专项稽查的主要内容包括：重点污染源现场监察工作；环境违法案件查处情况；依法核定排污量情况；遵守环境监察“六不准”情况；其他需要检查的问题等五个方面。同时，市环保局每年不定期组织一次环境监察专项执法检查和专项稽查，推进环境监察专项执法检查和环境监察稽查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采用事先告知、实施稽查、下达稽查意见书、稽查建议执行的稽查程序，并每半年重点抽查7-8个县市区环保部门的自查自纠情况。

通过开展环境监察专项稽查，将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文书和环境管理制度，规范环境监察执法工作程序，通过查找问题和不足，总结环境行政执法经验，逐步形成科学、规范、高效的环境监察稽查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全市环境监察执法水平，进一步增强环境监察队伍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廉洁意识，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廉洁秉公执法。

市环保局组织开展环境安全百日大检查
为进一步摸清全市环境风险底数，有效防范和妥善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宜昌市环保局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了环境安全百日大检查。 

　  此次环境安全百日大检查重点内容包括：2009年以来发生的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整改落实情况、2010年全国重点行业企业环境风险及化学品检查初步拟定的较大以上环境风险单位、尾矿区环境风险隐患整治情况及其他可能影响饮用水源环境安全的隐患。

　  为确保本次大检查取得实效，市环保局成立专班负责指挥、协调和研究解决大检查活动中带有共性的突出问题，并制定了工作方案，明确责任，细化目标，按时间节点推进。同时，市环保局还将进一步加大对县（市）区大检查活动推进情况的检查和督办，对组织不力、进展缓慢的将予以通报批评，务求取得实效。

　  据了解，此次检查7月上旬为部署、培训及企业自查自纠阶段，7月为县市区全面检查阶段，8月份为省市重点检查阶段，9月上旬为国家督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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